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宣導 

一、全民原住民族教育 – 全民原教 

(一) 尊重多元文化：臺灣是個多元族群共存的社會，原住民族擁有豐富的歷史與文化。透過學習

與理解，我們能夠尊重並欣賞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共同維護臺灣的文化多樣性。 

(二)促進族群平等：每個族群都應該享有公平的發展機會，無論是教育、就業還是社會參與，都應

該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對待不同族群，讓每個人都能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貢獻自己的價

值。 

(三)杜絕微歧視：微歧視（Microaggression）指的是無意間對特定族群的輕視、偏見或不當對待，

可能以言語、行為或態度表現，雖非惡意，但仍會對族群造成負面影響。 

 

二、杜絕微歧視 
(一) 什麼是微歧視：指的是無意間對特定族群的輕視、偏見或不當對待，可能以言語、行為或態

度表現，雖非惡意，但仍會對族群造成負面影響。 

🔸 刻板印象的言語 

「你是原住民，應該很會唱歌吧？」、「你們是不是都特別擅長運動？」這類話語看似稱

讚，卻將原住民族侷限於特定形象，忽略了個體差異。 

🔸 隱藏的不平等待遇 

某些人可能會在求職時遭受「名字歧視」，例如看到原住民名字便認定該人不適合某些職

位，這是一種無形的不公平待遇。 

🔸 文化邊緣化 

在課堂或社會討論中，若只強調「主流文化」，卻忽略原住民族的歷史與貢獻，這也是一種

文化上的微歧視。 

(二) 尊重多元文化，促進族群平等，從你我開始! 

🔸 避免無意間的微歧視 

在與原住民族朋友互動時，留意自己的語言與態度，確保不帶有隱藏的歧視。 

🔸 尊重語言與文化權利 

支持原住民族語言的學習與使用，讓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得以延續。 

🔸 支持原住民族產業 

購買原住民族的手工藝品、農特產品、音樂、藝術等，幫助經濟發展，避免文化邊緣化。 

🔸 參與社會倡議 

關注原住民族相關政策，如土地權益、文化保存、教育資源等，並以行動支持原住民族發

展。 

 

三、活動宣導 一起行動，創造共融社會! 
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辦理多項活動讓教職員工生認識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詳細活動內容請

至原資中心網站或 IG社群媒體查詢，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宣導 

一、校園性別事件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條第 3款規定，校園性別事件指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

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性侵害 

（二）性騷擾 

（三）性霸凌 

（四）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8條規定） 

1. 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

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2. 校長或教職員工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

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3. 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

性平會處理。 

二、校安通報 

（一）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請立即通報校安中心，並副知性平會。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2條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

性別事件時，應立即通報校安中心（請一併副知性平會承辦人，生輔組鄭蓉組員：校內分機

1044；jung11@mail.ntou.edu.tw），本校須於 24小時內向教育部通報。 

（二）通報內容（參考） 

1. 知悉時間 

2. 事發之人事時地物（如有不清楚之處，則該項目先通報不詳） 

（三）罰則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43 條規定，如未於 24 小時內進行校安通報，將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三、不得私下調查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2 條第 3 條規定，學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者其調查無效。 

四、教育部函文宣導_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 

（一）依據教育部 114年 3月 20日臺教學（三）字第 1142801279號函辦理。 

（二）有關近期於媒體及社群網站發酵之「制服地圖」網站盜用女學生照片事件，相關宣導說明如

下： 

1. 協助撤除照片：倘發現有未經當事人同意外流之照片問題，可協助當事人至衛生福利部成

立之「性影像處理中心」網站提出性影像下架之申訴（https://tw-ncii.win.org.tw/）。 

2. 其他協助：提供心理及輔導支持、法律協助（如：報警）和加強網路安全教育宣導。 

五、活動宣導_教育部辦理「114 年性別平等教育日展覽」 

（一） 展覽時程：114年 4月 19日（星期六）下午 1時 30分至 114年 5月 11日（星期日）下午

5時，每週一休館。 

（二） 展覽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7樓西側特展室（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號）。 

（三） 展覽主題簡介：以「性別與家庭」為核心，延伸「性別與科技、性別與運動及性別與藝術」

等三個子議題。結合性別議題與光影沉浸式體驗，透過科技與互動設計，帶領觀展者深入

探索性別的多樣性與豐富性，提升性別平等的認知與意識。 

（四） 詳情請見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tw-ncii.win.org.tw/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1/m1_05_01_index

